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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利

电力）就漳州 2022P16地块（湖湾之尚）建设项目供电工程及漳州

2023G01地块供配电工程拟与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漳龙建投）签署《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价款合计

暂定为 1,930万元。

鉴于漳龙建投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漳龙集团）的下属企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关

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全票通过本次议案。

公司于同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张广宇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属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拟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承包人：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分包人：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2022P16地块（湖湾之尚）建设项目供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主

要内容

（1）分包工程地点：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北仓路以南、龙溪北

路以东、九十九湾以西。

（2）分包工程承包范围：2022P16地块（湖湾之尚）建设项目

供电工程施工。

（3）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4）承包内容：2022P16地块（湖湾之尚）建设项目供电工程

的施工，按设计施工图纸、设计说明要求所描述的内容及范围，最终

施工内容以项目部指令为准。

（5）合同总价：固定单价加风险包干。

本工程合同暂定金额为人民币 1,200万元。最终结算价为发包人

出具的结算审核价下浮 10%。合同形式为固定单价加风险包干，工

程量按实结算。本合同所列价款均为含税综合价。该价款包括但不限

于本项目的相关内业资料、赶工费、检测、验收手续及税金（增值税）

等所有为完成本分包工程费用，承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合同工期：180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承包人项目部下

达开工令为准，最终完成时间以承包人项目部确认为准。

（7）工程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省、市及地方性现行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和电力行业施工质量规范的合格及以上标准，且通过工

程项目当地电力主管部门验收并送电。

（8）工程款支付：A、按月支付，分包人在当月 25日之前上报

上月（从上月 26 日至当月 25 日）完成的工程量，经承包人审核确

认后，在次月 25日前按已完工程量（不含变更工程量、工程签证）

价款的 80%支付进度款；B、本分包工程完工并经承包人审核确认后，



按已完工程量（不含变更工程量、工程签证）价款的 80%支付进度

款；预算审核价定稿后再根据实际完成工程量（不含变更工程量、工

程签证）价款的 85%增减支付进度款。C、本分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且通过当地电力主管部门验收并送电及分包人办理完结算手续后，一

个月内支付至本分包工程结算审核价的 97%，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

至本分包工程结算审核价的 100%；D、剩余结算审核价的 3%作为

质量保证金，质量保修期限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

质量保证金保留期限 2年，自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

期间无质量问题，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无息退还。

2.漳州 2023G01地块供配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主要内容

（1）分包工程地点：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益民路以西、胜利东

路以北。

（2）分包工程承包范围：漳州 2023G01地块供配电工程施工。

（3）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4）承包内容：漳州 2023G01 地块供配电工程的施工，按设

计施工图纸、设计说明要求所描述的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工

程内的配电室设备基础、电缆沟等土建工程、电气工程安装（含户表

部分）、内业资料整理归档、验收检测及调试配合等。具体以承包人

提供的设计施工图纸、相关设计变更通知及工程量清单（含编制说明）

所列指的内容为准，最终施工内容以项目部指令为准。

（5）合同总价：固定单价加风险包干。本工程合同暂定金额为

人民币 730万元。最终结算价为发包人出具的结算审核价下浮 10%。

合同形式为固定单价加风险包干，工程量按实结算。本合同所列价款

均为含税综合价。该价款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相关内业资料、赶工

费、检测、验收手续及税金（增值税）等所有为完成本分包工程费用，



承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合同工期：90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承包人项目部下达

开工令为准，最终完成时间以承包人项目部确认为准。

（7）工程质量标准及工程款支付与 2022P16地块（湖湾之尚）

建设项目供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一致。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735692976G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胜利东路 3-1号、3-2号

法定代表人：沈进财

注册资本：7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 3月 2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

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对外承包

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土地整治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漳龙集团直接持有 100%股权。

关联关系：漳龙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漳龙建投单体报表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4,863.06 2,125,947.11

负债总额 1,326,551.71 1,342,969.83

净资产 698,311.35 782,977.29

项 目
2025 年 1 月-9 月

（未经审计）

2024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8,177.43 107,410.79

营业利润 -2,201.79 22,671.17

净利润 -2,240.99 19,673.91

履约能力：漳龙建投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具有履约能力。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以市场定价为基础，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拓展

水利电力配电工程业务范围，预计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主要业务亦

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目前，过去 12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与漳龙集团及其下属公

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8,952.83万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

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水利电力

等为漳龙集团下属公司提供工程业务，金额为 6,063.73万元；公司

子公司漳州信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漳龙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商



品销售业务，金额为 2,749.74万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合

同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了解，对涉及的

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属子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2.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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